
嘉義縣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獎懲規定 
 

110年8月31日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修訂 

110年9月13日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修訂 

111年6月27日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修訂 

第一條 萬能工商(以下簡稱本校)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51條、教育部「高級中

等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注意事項」及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訂

定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辦法)」(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本規定為引導學生行為、維持學校秩序，確保學生學習所必要，其目的： 

1、鼓勵學生敦品勵學，表彰學生優良表現。 

2、養成學生良好生活習慣，建立崇尚法治及符合社會規範之精神。 

3、引導學生身心發展及向上精神，啟發學生自治自律與反省能力。 

4、維護校園學習環境秩序，確保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施行。 

第三條 學生之獎懲，除應符合相關法令及規定外，亦應遵循下列原則： 

1、配合學生心智發展需求，尊重學生人格尊嚴，重視學生個別差異。 

2、發揮教育愛心與耐心，多獎勵少懲罰，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3、獎懲之決定，應力求審慎客觀，並兼顧學生隱私權。 

4、個案處理應注意時效，且不因個人或少數人錯誤而懲罰全體學生。 

5、懲處前應以適當方式給予學生陳訴意見機會。 

第四條 學生之懲處應審酌個別學生特殊情狀，作為懲處輕重之參考：  

1、行為之動機與目的。  

2、行為之手段與行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響。  

3、行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4、學生之人格特質、身心健康狀況、生活狀況與家庭狀況。  

5、學生之品行、智識程度與平時表現。  

6、行為後之態度。  

第五條 學生獎勵與懲處措施如下：  

1、獎勵區分：嘉獎、小功、大功與特別獎勵(如獎品、獎狀、獎金、獎 

   章)。 

2、懲處區分：缺點(日常表現紀錄備查)、警告、小過與大過。 

第六條 有下列事蹟之一者記嘉獎： 

1、熱心助人，義行可嘉者。 

2、熱心公益活動，足資示範者。 

3、拾金(物)不昧，表現良好。 

4、擔任學校、班級、社團幹部認真負責者。 

5、參加學校辦理之各項活動或競賽成績表現優良者。 

6、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各種活動或競賽成績表現優良者。 

7、生活週記、作業書寫及各項心得寫作認真優良者。 

8、班級榮譽競賽服儀檢查表現良好者。 

9、主動打掃、撿拾校園垃圾、維護公物、熱心助人等行為，表現良好。 

      10、協助校（班）務工作推展，認真負責，表現良好。 



      11、愛護公物有具體事實者。 

      12、具有相當於上列各款事實者。 

第七條 有下列事蹟之一者記小功： 

1、參與校內外公共事務及促進公益工作，表現優良者。 

2、擔任學校、班級、社團幹部，表現優異者。  

3、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各種活動或競賽，成績表現優良者。 

4、代表學校參加國內外重大活動或競賽，成績表現優良者。  

5、遇有特殊事故處理得宜，獲良好效果者。 

6、愛護公物，使團體權益不受損害者。 

7、長期主動為公服務表現優異者。 

8、拾金（物）不昧(經學務處認定價值較高者)，或經警察行政機關轉 

   知，具體表現良好。 

9、協助校園秩序、安全維護等重大校務工作推展，認真負責，表現良 

   好。 

      10、具有相當於上列各款事實者。  

第八條 有下列事蹟之一者記大功： 

1、有特殊優良行為裨益國家社會者。 

2、代表學校參加國內外重大活動或競賽，成績表現優良，有效提升校 

   譽者。 

3、參與校內外公共事務及促進公益工作，表現特優者。  

4、有特殊優良行為足為全校學生之模範者。  

5、其他優良行為合於記大功者。  

第九條 有下列事蹟之一者記警告： 

1、違反學校與班級生活常規，情節較輕者。 

2、未遵守學生請假規定辦理請假手續，情節較輕者。 

3、住宿生違反宿舍管理辦法，情節較輕者。 

4、違反學校作業檢查要點，經勸導仍未改善者。 

5、上課期間任意走動、飲食、聊天或趴睡等行為影響他人學習，情節 

   較輕者。 

6、未經他人及老師同意，隨意使用或破壞他人物品、公物，情節較輕 

   者。 

7、未經學校同意逕自使用校內用電致生公共危險之虞，或影響正常教 

   學，經勸導不聽者。 

8、亂丟垃圾或有其他破壞校園環境衛生行為，情節輕微者。 

  9、上課期間未遵守校園內秩序、大聲喧嘩或辱罵不雅字眼，情節較輕 

     者。 

 10、不服從糾察隊或班級幹部糾正，情節較輕者。 

 11、拾金(物)未送招領據為己有，經輔導具有悔悟者。 

 12、社團課程外，於校內玩或攜帶紙牌類、棋類、骰子或具有賭博性物 

     品者，無賭博情節較輕者。 



 13、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輕微者。 

 14、與同學吵架影響班級秩序或以不雅字眼辱罵同學，涉及公然侮辱、 

     毀謗或恐嚇等法律責任，情節輕微者。 

 15、搭乘學校專車擾亂秩序、亂丟垃圾及不服司機或車長規勸，情節輕 

     微者。 

 16、偏差行為，經師長勸導或糾正，願意改正者。 

 17、未獲師長允許無故進入非屬該生教學空間，屢勸不聽或情節輕微者。 

 18、參與打架鬥毆或多人聚眾滋事，情節輕微者。 

 19、對師長詢問事件以不誠實之謊言誤導，致事件未能妥善處理或於人 

     員、財物受到傷害及違法違規行為發生前阻卻，情節輕微者。 

 20、故意攀折花木或其他損壞公物、電梯之情事，情節較輕者。 

 21、對師長言論涉及公然侮辱或毀謗等法律責任，情節輕微者。 

第十條 有下列事蹟之一者記小過：  

1、拾金（物）不送招領，欲據為己有，而無悔悟者。 

2、使用言語、圖片或文字，當面或藉由平面、網路或其他社群軟體辱 

   罵他人、侵害他人名譽或恐嚇他人，情節較輕者。 

3、校內多人群聚滋事、圍事、談判、議和，未肇事端，情節輕微者。 

4、故意攀折花木或其他損壞公物、電梯之情事，情節較重者。 

5、未經師長允許，以危險方式使用或操作各項設施、設備，情節重大 

   者。 

6、違反考試規則或考試舞弊情節(依考場懲處規定)，情節嚴重者。 

7、未遵守本校請假規定辦理請假手續，情節重大者。 

8、攜帶或閱讀有害其身心健康、暴力、血腥、色情、猥褻、賭博之出 

   版品、圖畫、影片、光碟、賭博軟硬體或其他相關物品，情節輕微 

   已有悔悟者。 

9、偏差行為，不服從師長善意勸導或糾正，情節輕微者。  

  10、對師長詢問事件以不誠實之謊言誤導，致事件未能妥善處理或於人 

      員、財物受到傷害及違法違規行為發生前阻卻，情節重大者。 

      11、竊取他人財物，有具體事實並具悔意者。 

 12、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 

     騷擾或性霸凌行為，且情節輕微者。 

 13、冒用他人證件、帳號或冒用、偽造、變造文書、準文書、印章印文、 

     署押而有悔意者。  

 14、對師長或他人言論涉及公然侮辱或毀謗等法律責任，屢勸不聽或情 

     節嚴重者。 

 15、攜帶菸品、電子煙、檳榔、酒類、炮竹、打火機、汽笛或禁止之危 

     險性物品者。 

 16、未獲師長允許無故進入非屬該生教學空間，情節重大者。 

 17、住宿生違反宿舍管理辦法，情節較重者。 

 18、校內(外)吸煙、電子煙、飲酒、嚼食檳榔等不當行為，經勸導有悔 



     意者。 

 19、以肢體行為侵犯或攻擊他人者或持物品攻擊，情節輕微者。 

 20、未按規定進出校區者（翻牆不假離校）。 

 21、因過失或故意損壞公物，隱匿事實未自動報告者。  

 22、出入禁止 18歲以下學生進入之場所，情節輕微者。 

 23、校內喧嘩、嘻鬧、吼叫或製造聲響影響校園安寧秩序，情節重大者。  

 24、侵犯智慧財產權經舉發，情節輕微者。 

 25、上課期間任意走動、玩鬧、飲食或聊天等行為影響他人學習，經勸 

     導後仍未改正或情節重大者。 

 26、上課期間未依規定使用手機或 3C電子產品，屢勸不聽或情節嚴重者。 

 27、校內用電致生公共危險之虞或影響正常教學，經勸導不聽者。 

 28、校內外多人聚眾滋事、網路不當言論等行為，情節較輕者。 

 29、住宿生無故未收假返校或不假離校，非住校生未經許可進入學生宿 

     舍或逗留寢室係初犯者。 

 30、無故未經師長允許擅自到非上課樓層，影響校園安全與秩序，屢勸 

     不聽者。 

 31、無駕駛執照或有駕駛執照未依學校規定騎乘機車上放學者或違反道 

     路交通安全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則，情節輕微者。 

第十一條 有下列事蹟之一，予以記大過：  

1、使用言語、圖片或文字，當面或藉由平面、網路或其他社群軟體辱 

   罵他人、侵害他人名譽或恐嚇他人，情節重大者。  

2、強行借用、竊盜、搶奪他人財物，情節嚴重者。   

3、有威脅、恐嚇與勒索等行為，情節嚴重者。 

4、無駕駛執照或有駕駛執照未依學校規定騎乘機車上放學者或違反道 

   路交通安全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則，情節嚴重者。 

5、偏差行為，不服從師長輔導或管教，情節重大者。 

6、毀壞學校公物或環境、浪費資源，致影響教學行為，情節嚴重者。 

7、出入禁止 18歲以下進入之場所，情節嚴重者。  

8、校內(外)吸菸、喝酒、嚼食檳榔、賭博行為，屢勸不聽或情節嚴重 

   者。  

9、攜帶或閱讀有害其身心健康、暴力、血腥、色情、猥褻、賭博之出 

   版品、圖畫、影片、光碟、賭博軟硬體或其他相關物品，情節嚴重 

   者。 

  10、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 

      侵害(性猥褻)行為屬實者(未滿 18歲之學生間合意性發生，依刑法 

      第 227條之行為者，不在此限)。 

  11、侵犯智慧財產權經舉發，情節嚴重者。 

  12、參加校外不良幫派組織者經警政機關通報者。 

  13、冒用或偽造、變造文書、準文書、印章印文、署押，情節嚴重者。  

  14、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15、攜帶違禁品（如毒品、槍(彈)與棍棒刀械等具高殺傷力）者，嚴重 

     影響校園安全。 

 16、毆打他人或集體械鬥（鬥毆）甚至成傷，情節重大者。 

 17、違反校園霸凌防制準則相關規定，情節嚴重者。 

 18、偏差行為(如校外會、法院或警政單位來函亦屬其範圍)有擾亂社會 

     秩序，情節嚴重者。 

 19、於校內外發生合意性行為，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 

     並有危害校園環境秩序、公共利益或影響其他學生學習權益者。 

 20、公然侮辱師長(如肢體動作、言語不敬、吼罵、網路散播等偏差行為)， 

     致使名譽減損屬實者。 

 21、與他人跨越其它教學大樓滋事，情節重大者(含參與者)。 

 22、校內用電致生公共危險，或影響正常教學肇成事端，情節嚴重者。 

 23、校內多人群聚滋事、圍事、談判、議和，肇成事端，情節嚴重者。 

 24、住宿生違反宿舍管理辦法，未遵守請假規定徹夜未歸或發生嚴重之 

     徧差行為者。 

第十二條 學生之獎懲處理程序，依下列規定處理： 

       1、嘉獎及小功之獎勵，由導師長或有關教職員工提供參考資料，填具 

          獎懲建議表送交生輔組審核，經學務主任核定後備查。 

       2、警告及小過之懲處，由導師長或有關教職員工提供參考資料，填具 

          獎懲建議表，會知導師並通知家長，送交生輔組審核，經學務主任 

          核定後備查；如會簽過程對懲處建議有異議時，得提請學生獎懲委 

          員會審議。 

3、大功及大過以上或有爭議之獎懲事項，應提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通 

   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備查。 

       4、獎懲決議結果大功與大過以上處分，將以書面通知家長知悉，並附 

          記救濟方法，請監護人導正學生偏差行為，共同協助輔導。 

第十三條 學生或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於送達獎懲通知書次日起三十日內，如

有不服者，得依本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起申訴。 

第十四條 學生違反本規定達記大過以上處分，應依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學生休學期間獎懲紀錄暫停核算，學生復學後及其他學校學生轉入

本校後獎懲紀錄重新計算。 

第十六條 本校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評量辦法所為之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

置，如認為有必要轉換學習環境時，應先以書面通知監護權人知悉。 

第十七條 學生接受懲處後得依本校改過銷過規定辦理銷過，學生完成改過銷

過程序，學校應註銷學生懲處紀錄。 

第十八條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